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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〔2022〕—138

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关县支持
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创新创业

工作措施的通知

县级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马关县支持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措施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2年 7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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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关县支持离校未就业大学生
创新创业工作措施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进

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若干措施》（云政办发〔2022〕19号）

和《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若

干措施的通知》（〔2022〕—283）要求，帮助解决离校未就业

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关键问题，提升大学

生创新创业和就业能力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摸清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底数。对返回县内离校未就业大

学生人数进行排查，摸清就业创业情况，重点要对未就业研究生、

困难家庭未就业大学生摸清底数，掌握其创业意愿，针对性开展

服务。（县人社局、县教体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二、加强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。结合“马兰花”

创业培训计划等工作，推动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

升。面向离校未就业的创业大学生开展高质量、有针对性的创新

和创业培训，鼓励更多优秀培训机构培训讲师、创业导师深入县

内开展创业大讲堂、创业宣传。（县人社局、县科协、县教体局、

县农业农村科技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优化创新创业服务和扶持。落实市场主体倍增计划，抓

实营商环境优化，持续提升企业开办服务能力，为大学生创业提

供更加高效便捷的登记服务。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开发创业孵化

器、众创空间等创业载体，争取提供场地给创新创业大学生使用。



— 3 —

各部门要对创新创业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群体给予场地、租金补

贴等优惠支持，要在用水、用电及土地方面给予协调支持，确保

项目要素保障到位。（县发改局、县教体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

市场监管局、县政务服务局、县工信商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支持离校未就业大学生科技成果转化。帮助和指导离校

未就业大学生做好创新创业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，

推进离校未就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在产业行业企业中的推广

应用和落地，落实相关科技成果转化、奖励激励和税收优惠等政

策，做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。（县发改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

县科协、县农业农村科技局、县工信商务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五、落细落实减税降费及帮扶政策。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

内从事个体经营，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在 3年内按一定限额依次扣

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

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。对销售额在免税标准以下的小规模

纳税人免征增值税，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规定减免所得

税。加大对创业失败大学生就业帮扶力度，对有就业意愿的要针

对性推荐不少于 3个就业岗位，对有培训意愿的要组织参加职业

技能培训，培训后针对性地推荐就业岗位。对生活困难的要适当

的给予社会救助。鼓励和引导毕业后创业大学生按规定缴纳“五

险一金”。（县税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县民政局、县住

建局、县医保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六、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。对符合条件且有贷款需求的高

校毕业生（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）创业的，可给予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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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度不超过 20万元、部分财政贴息、期限 3年的个人创业担保

贷款进行扶持。对贷款额度在 10万元以下、获得州市级以上荣

誉的高校毕业创业者免除担保要求。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设立

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 300万元，贷款期限不超过 2

年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。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创业大学生给予

每人最高不超过 3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。简化贷款申报审核流

程，不断提高贷款便利性。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快产品和服务

创新，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提供金融支持与服务。（县

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人民银行马关县支行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七、加强创新创业工作统筹协调。各有关部门要把推动大学

生创新创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，按照职责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，

加强政策措施的落实。各牵头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，

确保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各项政策落地落实。（县发改局、县税

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八、加大大学生创新创业宣传引导。要利用各种信息服务平

台，汇集发布创新创业帮扶政策、产业激励政策和创新创业相关

信息。支持大学生参与“云南青年创业省长奖”，挖掘、塑造和对

大学生创新创业典型进行表彰。组织好各类创业就业宣讲会和先

进经验交流会，讲好大学生本土创业故事，培育培养大批“敢闯

会创”的优秀大学生创新创业人。（县发改局、县教体局、县人

社局、团县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

